关于《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1年7月，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以下称《行政处罚法》）正式实施。2021年11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〉的通知》，要求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或修改行政处罚配套制度，确保法律程序要求落到实处。2022年1月修订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（以下称《科技进步法》）对加强科技活动监管执法，强化科技法治化建设，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为规范科技部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和监督行政处罚的有效实施，维护公共利益和科技行政管理秩序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科技进步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年）》等政策文件，科技部研究起草了《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总体思路
《办法》起草遵循以下思路：一是严格依法依规。在法律法规框架下，细化行政处罚的立案、调查、取证、听证、法制审核、执行等程序，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，规范行政处罚的实施。二是契合执法实际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有关授权，结合科技部执法处罚工作实际，对处罚时限、处罚委托、听证条件等事项作出规定，明确执法职能部门、法制机构、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职责分工，为依法及时处罚提供制度保障。三是强化保障监督。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合法权益，强化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监督，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六章六十五条，包括以下内容：

第一章（总则）主要规定了立法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，科技部实施行政处罚遵循的原则以及保密管理要求。

第二章（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）主要规定了科技部实施行政处罚的内部职责分工，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和要求等。

第三章（行政处罚的决定）主要规定了科技部实施行政处罚的基本要求，对行政处罚的立案、调查取证、查封扣押、决定建议、陈述申辩、听证、法制审核、决定和送达、信息公开等环节作出细化规定。

第四章（行政处罚的执行）主要规定了行政处罚的限期履行和延期申请、执行催告和陈述申辩、罚款执行、文书送达、申请强制执行以及罚没款项上缴、没收物品处理等事项。

第五章（法律责任）主要规定了执法职能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行为及处理措施、对当事人损害赔偿以及行刑衔接等内容。

第六章（附则）对《办法》中涉及的期限、数量等范围进行界定，明确了《办法》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。



